
 

書面質詢

陳亦立議員

關於醫療責任保險問題

在2020年11月27日立法會辯論經濟財政司領域2021年度施政方針
政策時，經濟財政司司長對於本人涉及醫療責任保險的辯論問題，整體
答覆還是有待斟酌，細讀經濟財政範疇前言(P48頁)其內容所述：“把解
決實際問題作為推動政策措施的發力點，紮實辦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的實事” 看來這兩句話大家確實要重新再學習和再理解！

賀一誠行政長官回應本人提問時憑著他個人的智慧和常理分析：“
如果好的醫生過去三年沒有涉及醫療事故賠償，第四年所繳交的保金應
該會有遞減”及“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屬下部門會與保險公司商討跟
進，分開理賠率，未曾索賠的醫療人員一定會獲得折扣”。但從司長回
應本人關於明年保險公司會否給予三年內從未索賠的醫療人員優惠折扣
時才體會到，原來部分官員對行政長官講過的話是可以置若罔聞？

至於金管局提供給李司長一組數據謂醫療強制保險有延續理賠的特
質是事實，但法律是明文規定醫療事故的追溯期只有三年，加上「精算
師」已將三年追溯期有可能被索償的費用計數在每年高昂的保費內。因
此，投保醫生連續三年沒有涉及醫療事故賠償第四年繳交保險費用獲得
遞減是理所當然之事。金管局提供二零一七至二零二零年的總投保費為5
787萬，理賠金額為4798萬，理賠率達八成三，這只是想混淆社會視聽，
最重要是金管局將幾間醫院在2019年突高的理賠2694萬統計在全澳總醫
保賠償的費用內，請參閱以下兩個圖表。

保險公司或金管局將自然人、醫療場所和醫院的年度總保費和年
度總賠償額放在一起來統計醫療業界沒有意見，最大問題又另人覺得十
分詫異的是數間醫院的年度保費竟然比醫療場所低了一倍，這是什麼邏
輯呀？是「精算師」專業失當還是故意『劫貧濟富』？眾所周知，醫院
是接收和處理最複雜和最危重病人的地方。山頂和鏡湖醫院各有一千多
名醫療專業人員，科大和銀葵醫院加起來也有二三百人吧，這三千多人
的強制性醫保費用每年只是區區四百萬，上圖顯示單單在2019年保險公
司就要為醫院的醫療事故賠償了2694萬，難怪澳門整體的理賠率可以高
達八成三。「精算師」計錯數需要負責任嗎？要風險低、保費高的自然
人和醫療場所去補貼風險高、公家錢的醫院是完全無道理！
為此，針對上述問題，本人現正提出以下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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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實施已經超過五年，而第
六十五條(關於民事責任保險的規定) 的補充性行政法規至今仍未出台，
這正正說明了專業人士的民事責任強制性保險是不受保險公司歡迎。在
去年的二月二十五日，澳門保險公會在澳門日報刊登一個『嚴正聲明』
，其中第(五)點“保險業界建議參考香港醫療事故民事責任險的投保模式
，即該保險為非強制性”，本地私營醫療業界同樣有共識認為目前強制
性的民事責任保險存在極大不公，應該將其修改為非強制性，現在買賣
雙方都有共識，請問政府會否聽從民意，將強制性醫保改為非強制性？

(2)	 單在2019年，保險公司就為本地醫院引至的醫療事故賠償了2694萬
，請問金融管理局如此大數目的理賠，是公營醫院為主還是私營醫院為
主？2019年保險公司為醫院理賠了2694萬，請問數間醫院在2020年的年
度總保費由去年的405萬上升至多少萬？又或者增加了多少倍保費？

(3)	金管局官員曾經應承《醫療服務提供者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實
施三年後會檢討每個類別的保費情況及保額的索償金額有否調節空間，
會要求保險公司重新審視核保標淮。現在行政法規已經實施接近四年，
請問金管局同保險公司的最後決定是什麼？每個類別的保費下調的空間
是多少？是否願意聽從行政長官的意見，讓過去三年內從未向保險公司
索賠的醫療人員給予「年度保險費」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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